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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近年来，新闻报道侵犯隐

私权事件日益增多，引发了很多讨论。
本文从新闻采访报道中侵犯他人隐私

权现象入手，探讨新闻媒体如何避免在

新闻报道中侵犯他人隐私权。
【关键词】新闻报道 隐私权

2005年在贺岁片《天下无贼》北京新

闻发布会上， 著名导演冯小刚表示：家

庭 住 址 被 《明 星 BIGSTAR》曝 光 ，导 致

其生活受到严重的干扰，还称有个神经

病天天在门口守着。
2005 年 7 月英国著名作家、《哈里·

波特》的作者 J·K·罗琳向新闻投诉委员

会投诉《每日镜报》披露她的住所信息，
侵犯了她的隐私，从而影响到她的人身

安全。 此前，《每日镜报》曾公布一张罗

琳在伦敦一处住所的照片，上面有该住

处的路名。 以上类似事件说明了新闻报

道活动中“最大限度的满足受众信息需

要”与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两者之间的

冲突。
一、新闻报道侵权现状

隐 私 是 个 人 与 社 会 公 共 生 活 无 关

的 而 不 愿 为 他 人 知 悉 或 者 受 他 人 干 扰

的私人事项。 隐私权就是个人有依照法

律 规 定 保 护 自 己 的 隐 私 不 受 侵 害 的 权

利。 ①在西方国家，隐私也被称为“不被

知 晓 的 权 利”，隐 私 “不 为 人 知 ”的 特 性

与 新 闻“广 为 传 播 ”的 特 性 决 定 了 二 者

之间有着原始的冲突。 新闻报道侵害隐

私 权 指 的 是 在 新 闻 报 道 中 公 开 他 人 的

隐私而使他人隐私受到侵害的行为，新

闻 媒 体 侵 犯 隐 私 权 首 先 表 现 为 新 闻 媒

体对公民隐私不加掩饰的披露上。 ②

综观国内外学者的观点，新闻 报 道

侵犯隐私权主要有以下几个要件：
第 一 是 在 新 闻 报 道 中 揭 露 了 他 人

的隐私。 比如在犯罪新闻报道中，未经

当事人同意公布了当事人的个人信息；
在 法 制 节 目 中 为 查 明 “缘 由 ”而 进 行 跟

踪、调查等，造成了当事人隐私的泄露；
新 闻 采 访 当 中 的 暗 访 、偷 拍 、踏 足 他 人

私人空间等。
第 二 是 报 道 了 与 公 共 利 益 无 关 的

个人私生活。 恩格斯说过，个人隐私受

法律保护，但当个人利益甚至个人隐私

与 公 共 利 益———政 治 生 活 发 生 联 系 的

时候，个人私事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

私 事，而 是 从 属 于 政 治 生 活 ，也 就 不 受

隐私权的保护了。 ③例如在美国前总统

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绯闻案中，面对桃

色新闻公布于众，克林顿总统从来未以

侵犯其隐私权为由同传媒相对抗。 因为

美国总统是美国权力的最高拥有者，他

的一举一动都同公众关系密切，美国人

民有权了解总统的品行。 所以，出于公

众利益考虑，美国人民的知情权优先于

克林顿总统对其私生活保护的隐私权。
克林顿总统的隐私不再受到保护。

第三是新闻媒体有主观过错。 亦即

新闻报道中的记者、编辑具有主观上的

故意或过错。 在某些报道弱势群体求助

的新闻作品中，有时候作者会用不忍目

睹 的 镜 头 或 者 图 片 来 体 现 弱 势 群 体 的

“弱”，忽视了是否已经侵害到他人的隐

私权。
二、新闻报道侵犯隐私权缘由

新闻报道侵权的原因可能有 很 多，
但是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：

首先是利益的驱使。 商业竞争的日

益激烈化使得新闻媒体为了自身利益而

不惜一切地去追求所谓的“真实”。 尤其

是对于公众人物，一般受众都有着强烈

的好奇心，想知道他们私下的生活状况。
而新闻媒体为了迎合受众的需要，获取

高的发行量、点击率和收视率，有可能会

去探究公众人物的私生活，但是公众人

物并不想要全部都暴露在公众面前，他

们也有自己“不被知晓的秘密”，其隐私

也是受法律保护的。 因此，当新闻报道

逾越“公共”与“私人”界限去报道相关事

件的时候就触犯了法律，造成了对他人

隐私权的侵犯。
其次是我国长期以来对于集体利益

的重视和对个人利益的忽视。 在我国，
集体利益高于一切，“舍小家顾大家”的

传统由来已久，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

发生冲突时，往往都是要牺牲个人利益

以成全集体利益，这样的后果是造成了

人们长期以来对于个人利益的忽视，在

新闻报道侵犯个人隐私的纠纷中，新闻

媒 体 往 往 会 以 “公 共 利 益 ”作 为 抗 辩 事

由 ，为 了“公 共 利 益”、“国 家 利 益 ”有 可

新闻报道如何避免侵犯隐私权

■张汉丽

业 务 探 索

101

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,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.ac.uk

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

https://core.ac.uk/display/41457705?utm_source=pdf&utm_medium=banner&utm_campaign=pdf-decoration-v1


NEWSWORLD

《新闻世界》

能就会牺牲个人的隐私权。
第三是我国新闻立法方面的不足。

在《民 法 通 则》中 采 用 的 是 侵 害 名 誉 权

的方式来间接地保护隐私权，而法院在

审 理 涉 及 侵 犯 隐 私 权 案 件 中 的 主 要 法

律依据则是《宪法》第 35 条关于公民有

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自由的规定，《宪

法》第 38 条关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

犯以及第 51 条关于公民在行使自由和

权利的时候，不得损害国家的、社会的、
集 体 的 和 其 他 公 民 的 合 法 的 自 由 和 权

利的规定，以及《民法通则》第 101 条规

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。 ④这些

规 定 应 用 于 新 闻 报 道 侵 权 案 件 的 审 理

的时候往往过于抽象和空泛，缺少可操

作性。
由 于 新 闻 媒 体 对 社 会 公 众 的 生 活

有着深刻的影响，新闻报道中隐私权的

保护显得更加迫切。 在新闻报道中如何

来 平 衡 个 人 隐 私 与 “公 共 利 益 ”的 冲 突

成了摆在新闻媒体面前的难题，新闻报

道 如 何 能 在 受 众 的 知 情 权 与 报 道 主 体

的隐私权之间取得平衡，即新闻报道如

何避免侵犯隐私权也成了探讨的焦点。
三、新闻媒体侵犯隐私权的解决之

道

正如美国大法官布罗德里克所言：
“电视新闻记者所使用的成熟的录音录

像 技 术 越 来 越 增 加 了 人 们 的 隐 私 权 所

受到的威胁，而电视市场中对丑闻与骇

人 听 闻 的 节 目 的 偏 好 也 越 发 鼓 励 电 视

记 者 们 在 新 闻 采 集 过 程 中 使 用 那 些 可

能 导 致 隐 私 权 与 自 由 相 冲 突 的 方 式 方

法。 ”⑤因此，如何在新闻报道中避免侵

犯隐私权成了焦点问题。
（1）新闻媒体：不踏雷区

新 闻 媒 体 在 报 道 中 要 避 免 侵 犯 他

人隐私权，应该要注意以下几点：
首先，新闻记者要注意区分“公共”

与“私人”的界限。 对于公众人物而言，
掌握好“公”“私”的界限，对于与公共事

业无关的个人私生活不可进行报道，同

时要注意保护公共人物的家庭成员，尽

量不要曝光其家庭成员；对一般民众而

言，则要注意合法、自愿的原则，未经他

人允许，不可随意刊登他人可辨认的信

息，以免造成对他人隐私的侵害。
其次，在新闻报道中要体现人文 关

怀。 在新闻报道中，注意保护报道对象

不受伤害。 例如，一则报道一个农民工

女儿被工头强暴的消息，不仅将当事人

的 名 字、住 址 都 公 布 了 ，而 且 还 对 事 件

进行了细节的描写，这无疑侵犯了受害

者的隐私，也给受害者的家庭造成了莫

大的伤害。 新闻报道在报道相关事件的

时候应引以为戒！ 在国外，媒体在报道

涉及个人隐私的相关信息时，都要取得

当事人的书面授权或同意书，这样自然

就不会侵犯隐私权。 这一点值得我们学

习和借鉴。
第三，新闻记者要提高自己的职 业

道德水准。 《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

准则》明确规定：新闻工作者要“维护宪

法 规 定 的 权 利，不 揭 人 隐 私 ，不 诽 谤 他

人，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，
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。 ”新

闻工作者要加强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，
在采访报道中避开他人隐私这个雷区。

第四，要处理好公众“知情权”与他

人“隐私权”的冲突。 新闻报道是为公众

提供信息，同时还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

重要途径。 在涉及公众利益的时候，隐

私权要让位于知情权，但新闻报道过程

中也要特别注意不去侵害他人隐私。 尤

其是对于公众人物和明星而言，在报道

中除了要考虑公众的知情权外，也要格

外注意保护他们的隐私权，避免给他们

带来伤害。
（2）司法完善：刻不容缓

首先，将隐私权从名誉权中分离 出

来，使 其 成 为 一 项 独 立 的 人 格 权 ，并 以

直接保护的方式对隐私权进行保护。 目

前我国宪法、刑法当中都没有隐私权这

一概念，在民法中对隐私权采用的是间

接保护的方式，适用了以名誉权的保护

方式进行保护，而隐私权与名誉权一样，
都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。 将隐私权作为

一 项 独 立 的 人 格 权 直 接 进 行 保 护 不 仅

有利于对隐私权的保护，同时可以避免

在 新 闻 报 道 侵 害 隐 私 权 判 例 中 出 现 界

定不清的情况。
其次，对新闻报道中隐私权的侵 权

主体、客体和侵权内容进行科学的界定。
许 多 国 家 对 隐 私 权 保 护 的 内 容 与 范 围

均有规定，对隐私权是否被侵害进行了

明 确 的 界 定，以 利 于 公 民 知 道 、了 解 隐

私权内容与范围，减少对隐私权的侵害。
同时，这样的规定在对被侵害行为人采

取救济措施也有明确的目的和方向，可

以充分地保护其权利。 新闻报道当中隐

私 权 的 侵 犯 主 体 就 是 侵 害 隐 私 权 的 对

象，包 含 自 然 人 和 法 人 ；客 体 为 新 闻 媒

体；而内容简而言之即是揭露了公民不

愿为人知晓或被人打扰的“个人私生活”
的信息。

第三，以列举的方式说明新闻 报 道

侵害隐私权的行为。 即以法律的形式，
将 各 种 导 致 侵 害 隐 私 权 的 行 为 列 举 出

来，比 如 将 新 闻 报 道 中 ，未 经 书 面 允 许

公 布 公 众 人 物 的 住 宅 、电 话 ；在 对 弱 势

群 体 的 报 道 中 擅 自 提 供 可 供 辨 认 的 相

关 信 息；在 电 视 节 目 中 ，为 了 探 明 所 谓

的“真相”而进行的偷拍等等。 因为对于

隐私权的界定有很多模糊的地方，在实

际的判例中很容易出现偏差，而采用列

举 的 方 式 可 以 更 具 体 地 界 定 侵 权 的 行

为，从而更好地保护隐私权不受侵害。
对 公 民 隐 私 权 的 法 律 保 护 已 成 为

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急迫要求。 人权观

念的深入和普及，让人们对于自身所应

享有的基本人权有了更新的认识，对个

人隐私的保护也越来越重视， 因此，重

新审视公民的隐私权，并尽快进行立法

保护，已是刻不容缓！ 而作为社会公器

的新闻媒体，其对公众具有巨大的影响，
新 闻 媒 体 应 该 避 免 踏 入 侵 害 他 人 隐 私

权的雷区，而司法方面的完善则是避免

新闻媒体踏入这种雷区的必要保证。 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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